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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台北區審查分會 
第 10 屆第 6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106 年 7 月 1 日（星期六） 晚上 9 時 30 分 
地 點：台北市牙醫師公會會議室 (台北市忠孝東路 2 段 120 號 7 樓) 

出 席：常務委員─温斯勇、謝偉明、蔡志明、温清華 

委 員─周彥儒、蔡欣原、王幸宜、蔡佩龍、盧彥丞、蘇國祐 
陳英禹、蔡孝誠、吳舒穎、吳 廸、蔡東螢、陳俊豪 
蘇英文、許恒瑞、張香茂、賴宜姍、呂名峯、劉三奇、 
葉建陽、顏國濱、卓成吉、李錦龍、李懷德、楊家華 

列 席：執行長─孫奕貞、審查醫藥專家召集人─蘇英文 
輪值副執行長─黃日晟(醫管)、林允德(資訊)、林方彥(醫審) 
副執行長─何國寧(資企)、牙醫全聯會總額主委─許世明 

請 假：曾士哲、陳嘉俊、潘建誠、陳英和、林威宏 

主 席：常務委員─温清華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碧苓 
一、 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數：應出席人數 40 人，實到人數 28 人，超過半數

會議開始。 

二、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：（附件一）p5-10 

     決 議：通過。 

三、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： 

     決 議：通過。 

四、 全聯會總額主委致詞：洽悉 

五、 會務報告事項： 
1. 財務報表(106 年 2 月至 106 年 5 月份)。（附件二）p11-23 
2. 收發文報告(106 年 3 月至 106 年 5 月，收文共 257 件，發文共 217 件)。 

【附件現場傳閱】（附件三）p24-84 
3. 執行專案輔導追蹤醫療確認單及 photo 醫師統計表。（附件四）p85-87 
4. 各項會議出列席狀況表。（附件五）p88-91 
5. 審查醫藥專家會議出列席狀況表。（附件六）p91-92 
6. 審查醫藥專家提報單統計表。（附件七）p93 
7. 牙醫門診總額點值彙整表。（附件八）p94 
8. 各項專案執行情況。（附件九）p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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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幹部核備通過報告案：（附件十）p96-97 
職稱 醫師姓名 所屬公會 辦理情形 

委員 盧彥丞 台北市 依據牙醫全聯會 106 年 3 月 27 日第

1060310 號請辦單 
◎吳舒穎、溫育騰醫師已於 3/30 完成補

訓，惟盧彥丞醫師擬於 7/19、8/16 補訓。 

委員 吳舒穎 台北市 

委員 溫育騰 台北市 

常務委員 温斯勇 台北市 

依據牙醫全聯會 106 年 6 月 2 日第

1060602 號請辦單 

常務委員 謝偉明 新北市 

副執行長 周哲民 新北市 

副執行長 丁致良 新北市 

七、 106 年「第 11 屆幹部訓練」籌備小組會議執行進度報告。（附件十一）p98 

八、 106 年度第 1 次牙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「共管會議紀錄」。(附件十二) 

p99-104 

九、 106 年 4 月 27 日「研商全民健保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台北區加強醫療院所醫

療服務品質管控辦法檔案分析資料格式處理事宜」會議紀錄。(附件十三) 

p105-107 

十、 各項會議紀錄及執行狀況：如有異議請提案討論。(附件十四) p108-158 

十一、 派外會議紀錄：【現場傳閱】(附件十五) p159-224 
(依據 104 年 6 月 27 日第 9-6 次委員會議決議：派外會議資料以電子郵件或 Line 群組方

式先行傳送予委員參考，委員如有疑義請提出討論，會議上不再做個別報告。) 

◎附帶決議：自 106 年 7 月起派外會議增列出列席狀況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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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案題討論：  

提案 

編號 
案由及決議內容  

執行 

狀況 

ㄧ 

案 題：本次會議紀錄簽署人：輪值為委員陳俊豪、李錦龍醫師，

請通過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席交議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如決議執行 

二 

案 題：有關醫療院所進入醫療品質監控期，請追認案。 

(附件十六)p225-229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席交議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064.13第 10-16次、106.5.11第 10-17次及 106.6.15
第 10-18 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第 215~217 批檢討後續名單，共計 7 位醫師，為原異常

指標未見改善，已執行醫療確認單逾 6 個月且新增異常

指標，升等執行 Photo 作業。 
三、 第 215~217 批跨區支援名單，共計 5 位醫師，已執行醫

療確認單逾 6 個月且最近 3 個月申報超過 3 萬點，升等

執行 Photo 作業。 

決 議：如說明段二、三通過。 

如決議執行 

三 

案 題：下次委員會議主席、日期、地點，請討論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席交議 

說 明：由温斯勇常務委員擔任主席，預計於 106.9.30(星期六)

晚上 21：30 暫定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召開。 

決 議：如說明段通過。 

如決議執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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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臨時動議： 
提案 

編號 
案由及決議內容  

執行 

狀況 

ㄧ 

案 題：有關提報第 13 屆牙醫全聯會相關會議代表，請討論案，

請討論案。(附件十七)p230-231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席交議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06 年 6 月 28 日牙醫全聯會第 1060608 號請辦單

及 106 年 6 月 27 日電子郵件辦理。 
二、 本會原推派會議代表詳附件。 

決 議：第 13 屆牙醫全聯會相關會議推派代表如下： 

會議名稱 推派代表 人數 
醫療品質室 出席：常務委員：蔡志明 

列席： 

執 行 長：孫奕貞 

委    員：潘建誠、劉三奇、賴宜姍 

副執行長：何國寧、褚文煌 

7 

國健小組 出席：委員：周彥儒、張香茂 

列席： 

常務委員：謝偉明、委員：林威宏、蔡宜峰 

5 

牙周小組 委    員：曾士哲、蔡孝誠 2 
 

如決議執行 

106.7.4健

保台北字第

430號及電

子郵件函覆

牙醫全聯會 

二 

案 題：有關修訂全民健康保險支付標準及審查注意事項一事，

請討論案。(附件十八)p232-24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席交議 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牙醫全聯會 106.6.27 第 1060609、1060610、1060611
號請辦單辦理。 

二、 第 1060609 號請辦單：依審查注意事項及醫療辦法，討
論「拔牙」定義之區分。並於 7 月 6 日(四)前回覆
92013C~92016C 分別是否屬拔牙處置。 

三、 第 1060610 請辦單：修訂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牙
周病統合照護計畫之支付表內容，以及 96001C 建議申
報象限，並於 7 月 6 日(四)前回覆意見。 

四、 第 1060611 請辦單：修訂「牙醫急症處置」(92093B)、「週
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急症處置」(92094C)，並於 7 月
10 日(一)前提供有關該支付項目看診天數及適應症之修
訂意見。 

如決議執行 

106.7.4健

保台北字第

431、432、433

號函覆牙醫

全聯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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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

編號 
案由及決議內容  

執行 

狀況 

五、 本會醫審組已於會議曾決議建請全聯會調高
01271C~01273C 之支付點數，今並建議可依當年新增此
醫令時與診察費加四張根尖片費用(230+200=430)之差
額 170 點為調整目標。 

六、 本會 106 年提報牙醫全聯會修訂支付標準及審查注意事
項之內容，詳附件。 

擬 辦：依決議內容函覆牙醫全聯會，本次若無共識則付委醫審

組於 106.7.11 會議討論，相關意見於 106.7.12 全聯會醫

審室會議現場提供，如委員及幹部有任何意見，歡迎以

書面提供或出列席 106.7.11 會議討論。(非原訂出列席人

員請事先告知會務人員，以利備餐與資料準備) 

決 議： 

一、 說明段二，本會建議簡單性拔牙(92013C)、複雜性拔牙

(92014C)、乳牙拔除(92055C)、乳牙複雜性拔牙

(92092C)，共 4 項醫令屬「拔牙」規範之醫令。 
二、 說明段三，本會建議牙科局部麻醉(96001C)之申報依現

行規定辦理。 
三、 說明段四，牙醫急症處置(92093B)及週日及國定假日牙

醫門診急症處置(92094C)支付標準建議內容如下： 

(一)、 有關看診天數及適應症，本會建議維持原內容。 
(二)、 建議刪除牙醫急症處置(92093B)及週日及國定假日牙

醫門診急症處置(92094C)支付標準備註內容所載之

(ICD-10-CM/PCS)診斷代碼；若本項建議不可行，另

建議將診斷代碼移至「臨床治療指引」，其診斷代碼

不做限縮式正面表列(如 S03.2、S02.5……等)。 
(三)、 牙醫急症處置(92093B)備註第 4 點不得同時申報，增

列 92094C 及刪除 34001C、34002C。 
(四)、 週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急症處置(92094C)備註第 6

點不得同時申報，增列 92093B 及刪除 34001C、

34002C。 
四、 建議增加牙醫支付標準醫令「傷口縫合」，參考支付標

準第二部第二章第六節治療處置，如 48027P、
48010C-48013C、48022C-48024C、48028P 等，詳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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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

編號 
案由及決議內容  

執行 

狀況 

三 

案 題：有關台北市牙醫師公會之建議事項，請討論案。 
       （附件十九）p241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席交議 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106 年 6 月 30 日來函辦理。 
二、 建議事項如下：建議分會加強宣導 92093B(牙醫急症處置)

及 92094C(週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急症處置)申報方式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 本案行文牙醫全聯會建請制定相關病歷書寫範例，並週

知各分會可據以宣導會員申報方式。 

二、 本會就現行支付標準先行函文五縣市公會，提醒會員依

支付標準申報。 

如決議執行 

106.7.4健

保台北字第

434、435 號

函文牙醫全

聯會及五縣

市公會 

十四、 散會：23：51 


